
 

昆山市第七届公益创投活动项目结项评估 

结果公示 

 

自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，昆山市第七届公益创投活动部分获选

项目已执行至结项，进入结项评估阶段。根据《昆山市公益创投活动实施

细则》、《昆山市公益创投项目管理制度》等要求，承办方昆山市乐仁公

益发展中心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对 7 个已结项的项目开展结项评估。 

结项评估工作综合专家现场评估、服务对象回访、现场过程监测等情

况，经第七届公益创投项目评估委员会综合评定、主办方审定确认，“开

发区家庭长期照顾者支持项目”等 7 个获选项目顺利通过结项评估。 

现将评估结果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2020 年 10 月 29 日～2020 年 11 月

5 日。公示期间受理以书面形式提交针对评估结果的复核申请。其他异议事

项，可向昆山市社会组织发展中心提出。提出异议者，须采取书面形式，

写明提出异议的事实依据、个人真实姓名、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等。 

 

联系人：杜少娇 15289890064  

附件： 1. 昆山市第七届公益创投活动项目结项评估结果 

2. 昆山市第七届公益创投活动项目结项评估结果复核申请书 

 

 

昆山市民政局 

2020 年 10 月 29 日 



 

附件 1 

昆山市第七届公益创投活动项目结项评估结果 

序号 项目名称 组织名称 

项目指标 

得分 

（85 分） 

过程性监测

得分 

（10 分） 

满意度 

得分 

（5 分） 

评估总分 

（100 分） 
评估结果 评估等级 

1 开发区家庭长期照顾者支持项目 昆山市老来伴居家养老服务社 70.13  7.9 4.88 82.91  通过 优 

2 以文聚人，巴城镇文化助老项目 昆山市老来伴居家养老服务社 68.64  9 4.94 82.58  通过 优 

3 “益动叶荷”——社区美好生活环境更新计划 昆山市八零助老服务社 64.09  6.2 4.93 75.22  通过 良 

4 
七彩“爱的回归线”—昆山市高危人群扩大检测

促进计划 
昆山市七彩阳光健康咨询服务社 54.61  8.65 4.95 68.21  通过 中 

5 
七彩“阳光的问候”—昆山市艾滋病感染者家庭

关爱计划 
昆山市七彩阳光健康咨询服务社 54.10  8.55 5 67.65  通过 中 

6 巴城失智老人心理支持与康复辅导 上海普陀区驰骋康复服务中心 53.55  7.2 4.81 65.56  通过 中 

7 垃分行者志愿者服务队 昆山市绿多多垃圾分类服务中心 55.80  6.5 0.45 62.75  通过 中 

注：昆山市第七届公益创投结果等级判定标准为评估总分大于或等于 80 分，项目评估等级为“优”；评估总分得分大于等于 70 分小于 80 分，项目评估等级为“良”；评估

总分大于等于 60 分小于 70 分，项目评估等级为“中”；评估总分小于 60 分，项目评估等级为“差”。根据《昆山市第七届公益创投获选协议书》相关要求，项目通过第一年度

年末评估后，若项目方评估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，则续签第二年合同。 



 

附件 2 

昆山市第七届公益创投活动项目结项评估结果复核申请书 

 

昆山市乐仁公益发展中心： 

本机构于    年   月   日接受昆山市第七届公益创投活动项目结项评估，已获

知评估结果，现对评估结果存在疑问，申请你中心对评估结果进行复核，请予以协助。 

机构名称  项目名称  

复核申请人  联系电话  

申请复核分项 

项目指标得分      

原评估得分 

 

过程性监测得分     

满意度测评        

申请复核理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办方意见： 

  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承办方受理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承办方受理人：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复核结果： 

经办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1.项目实施机构对评估得分有疑问，可在评估结果公式期内办理复核手续，过期不予受理，并以一次为限。 

2.复核范围仅限于：（1）主观评价指标方面：有无漏评，分数的计算、合分、登分时候有误，对主观评价标准的掌握异议不

属于复核范围；（2）客观评价指标方面：有无录入、统计错误；（3）因评估过程中发现异常记录而导致的扣分项目。 

3.此表须由项目实施机构委托专人送往昆山市公益创新中心 310 室。中心自受理复核后 3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。 


